
高阳县医疗保障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1
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医疗保
障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十
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
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医疗保障部门 县级 县级

2
对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
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的

监督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
康促进法》第八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应当提高医疗保
障监管能力和水平，对纳入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

费用加强监督管理。

医疗保障部门 县级 县级

2.《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第二十二条：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
强对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

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的监督。

医疗保障部门 县级 县级

3 医疗保险稽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5号，2018年12
月29日施行）第三十一条：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根据管理服务的需要，可以与医
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签订服务协议，

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医疗保障部门 县级 县级

2.《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监督管理
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5）第
12号，2016年2月1日施行 根据2023年1
月2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23）第1号
修正）第十一条：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
当按照国家、本省和本院等区有关规定
以及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议的约定，建
立有关费用结算关系，对医疗机构和零
售药店履行协议的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

理。

医疗保障部门 县级 县级

4
对药品、医用耗材价格进行监

测和成本调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
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8号，2020年6月1日起施行）第一百零
三条：“违反本法规定，参加药品采购
投标的投标人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
或者以欺诈、串通投标、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等方式竞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医疗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
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
款，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对单
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二年至五
年内参加药品采购投标的资格并予以公

告。”

医疗保障部门 县级 县级



2.《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一号，2019
年12月1日施行）第八十六条：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
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当依法向药品价格主
管部门提供其药品的实际购销价格和购

销数量等资料。

医疗保障部门 县级 县级

5

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
和医用耗材生产企业、药品经
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向医药价格
主管部门提供其药品、医用耗
材的实际购销价格和购销数量

等资料的监督检查

2.《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一号，2019
年12月1日施行）第八十六条：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
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当依法向药品价格主
管部门提供其药品的实际购销价格和购

销数量等资料。

医疗保障部门 县级 县级


